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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

目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中，有相当一批是从劳动

改造、劳动教养场所逃跑或者期满释放后继续犯罪，屡教不

改的。为了维护社会治安，加强对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教育

改造，特作如下决定：一、劳教人员逃跑的，延长劳教期限

。 劳教人员解除教养后三年内犯罪、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，

从重处罚，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，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

以外，一律留场就业，不得回原大中城市。其中情节轻微、

不够刑事处分的，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，并

且可以注销本人城市户口，期满后一般留场就业，不得回原

大中城市。二、劳改犯逃跑的，除按原判刑期执行外，加处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；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逃跑的，加处二年以

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劳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，从重或者加

重处罚。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，从重处罚。刑满后一律留场

就业，不得回原大中城市。 劳改期满释放后，有轻微犯罪行

为、不够刑事处分的，给予劳动教养处分。期满后一般留场

就业，不得回原大中城市。 没有改造好的劳改罪犯，劳改期

满后留场就业。三、劳教人员、劳改罪犯对检举人、被害人

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、群众

行凶报复的，按照期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，从重或者加重处

罚。四、本决定自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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